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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由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止期間

（重列） （附註一）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本年度╱本期盈利 二 10,853 13,549 9,818 15,473 14,320

本年度╱本期基本盈利 二及三 4,413 5,268 5,883 5,708 6,088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每股盈利 二 5.98 7.47 5.19 7.54 6.67

每股基本盈利 二及三 2.43 2.90 3.11 2.78 2.84

每股股息 二 1.00 1.05 1.10 1.10 1.30

於六月三十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重列） （附註一）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固定資產 四 46,436 56,868 52,831 59,313 69,320

聯營公司權益 14,701 16,963 20,536 33,993 35,569

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13,396 16,026 11,168 13,891 16,711

存貨 19,090 21,036 29,383 37,624 41,541

淨借貸 五 11,843 13,035 8,750 19,951 25,500

資產淨值 二 65,638 77,964 92,219 121,196 133,127

淨借貸相對資產淨值 二 18.0% 16.7% 9.5% 16.5% 19.2%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每股資產淨值 二 36.17 42.96 47.47 56.45 62.01

附註：
一 根據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九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之財政年度年結日由六月三十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便與集團旗下主要聯營公司香港中華煤氣有

限公司及於中國內地成立之項目公司之財政年度年結日一致。
二 以上所示或提及之盈利、股息及資產淨值均為本公司股東應佔數額。
三 此等數字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經調整扣減本集團應佔由本集團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所持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變動（扣除遞延稅項後）計算。
四 為符合《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譯委員會）》－詮譯第十二號「服務特許權的安排」，本集團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開始更改其有關按私人營運商參與公營基建服務的

合約性安排之收費橋樑項目之會計政策。該新會計政策獲追溯應用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數字已經重列。管理層認為重列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之前
財政年度的數字並無實際意義，因此該等數字並無重列。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固定資產不包括無形經營權（其包括收費高速公路
經營權），而於二零零五年、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固定資產不包括收費高速公路經營權。

五 淨借貸乃指銀行借款及透支、擔保票據及擔保可換股票據，減除現金及銀行結餘。

五年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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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內

一年後及兩年內 五年後

兩年後及五年內

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償還期 每股基本盈利╱股息（港幣）

基本盈利 股息

五年財務摘要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
一 於六月三十日
二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八個月


